
第 9卷 第4期 

2008年 12月 

燕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Yansh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o1．9No．4 

DeC．2008 

农村制度变迁中的农民利益诉求 
— — 从杜赞奇 “经纪模型"视角的考量 

王士俊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哈尔滨 150018) 

【摘 要】 当代中国农民的利益诉求，始终是倍受关注的问题。伴随时代变迁，改变的是农 

村利益表达与实现的方式。本文从美国学者杜赞奇 “经纪模型”理论入手，探讨曾存在于中 

国乡村的 “中介 ’现象。文章认为我国在实现民主革命的进程中，通过摧毁乡村 “中介 ’ 

阶层，使国家权威深入乡村，巩固了新政权。但在其后的制度变革中，忽视乡村 “中介'’力 

量的培育，致使乡村缺 乏多元利益代理的博弈，造成国家直接面对乡村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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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中国社会的巨变时期。其中，尤以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以国家姿态变革农村经济 

制度为最烈。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中国农 

村经历土改、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联产责 

任承包制等深刻的制度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中国 

农民的利益渴望淹没于合作化、公社化的主流话语 

之中。显然，这种淹没不等于无，更不能说消失。 

由此，迫使我们思考的是，既然农民在剧烈的制度 

变迁中存在利益诉求，那么，在新制度摧毁旧有的 

乡村 “中介”之后，这种诉求如何实现，以及诉求 

实现的程度?本文拟从杜赞奇的乡村 “经纪模型” 

的视角，对此作尝试性考量。由于这方面的课题牵 

涉庞杂，这里只作纲要性表述。 

一

、 杜赞奇的 “经纪模型"理论 

与村庄 “中介人” 

中国自古迄晚清，州县以下的乡村不设正式的 

政权机构。在此背景下，在乡村与国家之间形成了 

宗族有品望者、地方士绅居间沟通的传统。晚清开 

始整治 “地方”。“地方”，即指乡村保甲系统以下 

的乡村组织。清政府采取了吸纳传统，在法律上承 

认，使之与基层行政相结合。咸丰 《户部则例》规 

定，“凡聚族而居，丁口众多者，准择族中有品望 

者一人为族正，该族良莠责令查举。”“ 按照这一 

规定，在保甲之下，设族正。族正，既不等同于原 

来的单纯负责家族事务的族长，也不是保甲系统的 

地方官，其职责介于族长与保甲负责人之间。胆̈’ 

此后至民国，乡村几经变动，这种由地方士绅、宗 

族有品望者在乡村与政府间沟通的传统基本未变。 

这种现象引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及东亚语 

言文明系教授杜赞奇 (PrasenjitDuara)的注意。他 

在 《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O一1942年的华北农 

村)》一书中，对这一现象展开了分析，由此提出 

了乡村 “经纪模型”理论。 

在 “经纪模型”理论中，杜赞奇用 “经纪人” 

(或称 “中介人”)指称中国农村社会中，居于乡村 

与地方政府间的沟通者。他强调，他用的英语 “经 

纪”一词，既无褒义，也无贬义。从这种概念出 

发，他的 “经纪模型”理论认为，“经纪”在交易 

中起不可或缺的作用。他指出，中国乡村社会的经 

纪人分为两类，一类为 “保护型经纪”，他代表社 

区的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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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另一类型的经纪视乡民为榨取利润的对象。杜 

赞奇将后一种类型称为 “赢利型经纪”(有时他也 

将此称为“掠夺型经纪”)。 杜赞奇用 “经纪模型” 

理论，概括了中国农村社会中居于乡村与地方政府 

间经纪者的双重性。只是从中国国情角度理解 “经 

纪”，尽管杜赞奇再三声明其 “中性”特质，难免 

受众多少还会将其与 “掮客”、“牙商”归为一类。 

即使以 “经纪人”名之，也难以消除商气。因此， 

我们在采用杜赞奇的 “经纪模型”理论时，用其另 

义 “中介”代替 “经纪”。 

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 “中介人”问题，早在杜 

赞奇提出 “经纪模型”理论之前，老一辈学者萧公 

权已在他的 《中国乡村》中给予了关注。他把 “中 

介人”称为 “地方”，认为 “地方”是乡村社会的代 

表。对此，西方学者约翰 ·瓦特等人则持不同看法。 

他们认为，“地方”是县衙之下，由知县任命向知县 

负责的下层吏役，不是乡村利益的代表者。【4 与萧 

公权、瓦特各执一端的理论比，杜赞奇的 “经纪模 

型”理论，显得更能揭示中国乡村社会 “中介人” 

的复杂性。其实，关于 “中介人”的双重性，中国 

学者黄宗智在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苑 

书义等人在 《艰难的转轨历程》中，都有类似的揭 

示和例证。他们指出，乡村中的这类人，一般既是 

宗族组织的首领，又是保甲之下的乡村“官”。 H‘他 

们既要在族人和村人中享有较高威望，又要在经济 

上比较富裕。因为当时这类职事，基本上属于服务 

性的，而非有薪俸的官职，⋯一他们看重的并不是 

物质报酬，而是比物质报酬更重要的体面。” ̈ ’ 他 

们一方面要为国家在村里催交田赋、登记户口、向 

政府报告凶案、盗窃、纵火和财产纠纷等案件，征 

收临时摊派等；另一方面又要调解族内矛盾，出面 

交涉、解决与异族的纷争。在完成上述职事时，他 

们既要按上面的意旨办，又要维护村庄利益。比 

如，他们在征收临时摊派时，既要为村庄讨价还 

价，力争减少本村摊派，还要自己先垫付，后收款 

(农民除收获季节有现钱，平时无现金)。由此可 

见，新中国建立前，国家与乡村社会间的中介人 

(士绅、宗族首领)，除了所承担的职事外，客观上 

是国家与乡村之间利益博弈的经纪、中介。 

二、农村制度变迁中的 “中介人” 

与农民利益诉求 

严格意义上说，把国家与乡村社会 “居间者”、 

“经纪人”称为 “中介人”，不是 “职能”视角的指 

称，而是社会 “功能”角度的指称。这一指称淡化 

了乡村社会 “经纪人”、“居间者”的政治色彩，凸 

显了其在国家与乡村社会间的不可忽缺的作用。这 

种作用正是杜赞奇 “经纪模型”理论所要强调的。 

但在实际生活中，中国的乡村社会 “中介人”，不 

仅在不同时期有总体偏向 (偏向国家或偏向乡村)， 

即使在一个时期的总偏向中还有一地一事的差异。 

不过，就总体而言，新中国建立前，乡村社会 “中 

介人”总体偏向乡村。这可从多数 “中介人”在国 

家与乡村之间的两难处境获得证明。决定 “中介 

入”这种总体偏向的是乡村社会的宗族因素、宗教 

因素。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在 

农村实现了毛泽东的号召，打倒了一切绅权。 与 

此同时，伴随革命被摧毁的还有农村的宗族组织、 

文化系统。换句话说，中国 1949年革命的胜利， 

摧毁了旧有的乡村社会的 “中介”系统。中国共产 

党利用土改，打倒地主阶级，摧毁绅权的同时，将 

土改斗争中培养起来的贫苦农民积极分子，安排在 

乡村社会组织中，以此构建新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 

的 “中介”。这种新型 “中介”，在乡村社会不是象 

旧 “中介”凭借宗族、宗教因素获得相对独立的权 

威，而是靠党和政府的支持获得权威。在这种背景 

下，新 “中介”的普遍倾向就不言自喻了。可以 

说，新 “中介”的这种偏向国家的取向，一方面是 

中国近代国家转型的渴望，另一方面，这种偏向改 

变了乡村社会与国家博弈的格局，原先村庄利益、 

农民利益的 “中介”弱化了、消失了。 

这种变化与村庄利益、农民利益诉求之间的吻 

合程度，最初并没显现出什么异常。这一点在土改 

阶段表现得最为突出。以小说 《暴风骤雨》的原型 

元宝村为例：土改阶段，党和国家要实现 “耕者有 

其田”、“解决农民的政治地位”的目标，而元宝村 

农民从自身利益出发，渴望 “土地还家”、“有自己 

的地种，再也不受穷”。国家与乡村社会在利益诉 

求上吻合，因此，显示不出新 “中介”的缺失及其 

后果。继之而行的互助组，因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 

变更，农民的根本利益未受触动，国家与乡村社会 

的利益矛盾并不突出，“中介”的作用也不明显。及 

至 1955年元宝村成立高级社，土地、生产资料归 

集体，农民的利益诉求因无 “中介”表达，造成心 

态失落。据资料披露：1955年8月10曰，元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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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工作队的宣传、教育下，一致表决加入高级社 

后，设宴庆祝。“第二天，人们酒醒了，高兴劲儿过 

了，在一起唠嗑时，才唠明白：高级社取消了土地 

私人占有，社员们的土地正式归集体所有了；车马 

牛和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均作价归集体所有，顶交 

股金，不再享有分红了。弄明白了，许多人一下子 

如同霜打的茄子——蔫了，干活时泡起了蘑菇。” 

此后兴起的人民公社，尽管农民表面上仍表达 

出种种热情，但是，悲剧性的冲突，已在高级社改 

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中悄然植根。1955年至 1983 

年人民公社解体，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博弈日益突 

出。其中，在利益诉求上，农民采取影响国家在乡 

村的代理 (生产队长、队长)的方法，使其变为自 

己利益诉求的 “中介”。这种事例在原文化部副部 

长陈昌本的 《昨宵风雨》、康健的 《辉煌的幻灭》 

中都有详实的批露。其中，《辉煌的幻灭》记载了 
一

批队干部为了不让乡亲挨饿，压低报亩产，抵制 

高征购，掺假留口粮，甚至在批斗被捕的威胁下， 

仍坚持维护本队农民利益的种种举动， 证明了当 

时特殊状态下的利益诉求。 

尚志市元宝村制度变迁中国家与农民利益的诉求 

事项 组织者 (驱动者) 参与者 

依据 目标 动机 目标 

土改 中共中央东北局 《关于处理日 实现 “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 “有自己地种，再也不受穷。” “土地还家” 

(1946—1948) 伪 土=地的指示》、中共中央 《关 的政治地位”。 

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 “五四 

指示” 

互助组 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松江省 恢复和发展生产，完成整党建政 “感谢共产党”、“上级号召咱 “经营好自己的地，将 

(1948—1954．2) 委指示精神，按照互利互助原 支援前线。 种好地支援前线” 就着过Et子。” 

则，建立互助组。 

初级社 按照 《人民日报》1954年 1月 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用社 “党让入初级社”、“入社收入一 “抱准富裕之路，只要 

(1954．2-l955．8) 9目发表的 《关于发展农业生 会主义占领农村阵地”。 定能提高” 保证不挨饿。” 

产合作社的决议》精神和部署 

高级社 1955年 7月31日 《人民日报》 “实行合作化”，在农村消灭个体 失语 失落 

(1955．8．1958．8) 发表毛泽东的 《关于农业合作 经济制度。 

社化的问题》 

人民公社 958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 《关 以 “～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改造 失语 失落 

(1958．7—1983) 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 农村经济一社会结构 

决议》 

注：本表依据 《从光腚屯到亿兀村》的有关口述史料编列。 

从共和国史上看，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这种诉求 

给予的回应是，合作化时期的大辩论，公社化时期 

的反右倾，直至 “文革”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并以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方针，在农村开展 

夺权斗争，对偏向农民利益的乡村社会精英实施高 

压。在这种高压下，从土改时期培育的乡村新精英 

中孕育乡村社会新 “中介”的可能终于归零。至 

此，共和国通过土改、合作化、公社化完成了国家 

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摧毁了游离于国家与乡村社会 

间的 “中介”，使乡村社会不再有为农民利益 “经 

纪”的力量。国家终于如愿以偿地直接面对乡村社 

会，面对全体农民了。然而，这是期望中的胜利吗? 

三、“中介人”弱化、缺失下的 

农民诉求及其后果 

中国共产党赢得全国胜利后，通过土改等一系 

列农村制度变革，实现了打倒地主阶级，剥夺绅 

权，建立党的领导的目标。在乡村社会，党以自己 

的方式建立的组织，取代了传统乡村社会的 “经 

纪”层。此后，虽然在党培养的乡村精英中不乏有 

人为民请命，充当 “中介”或 “代理”，但是，中 

国乡村社会的 “中介”层已大大弱化，中介机制已 

严重缺失。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社会既然有利益渴 

望，就一定要诉求，于是出现了种种非常规的诉求 

方式。其中，有两种诉求行为最为常见： 

(一)隐性的 “反行为”。所谓隐性的 “反行 

为”，是指改革开放前，农民在农村制度化环境中 

既不能公开主张利益，又不得不诉求生存利益而采 

取的行为。最常见的就是前文列举的元宝村民所说 

的 “干活时泡起了蘑菇”。此外，普遍存在的 “瞒 

产私分”、“合伙偷窃”等 “挖墙角”事件，都是农 

民在特定情况下的利益诉求。这种诉求，实际上是 

乡村社会与国家间的博弈。这种博弈，在全国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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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第一村”元宝村的结果是，吃粮靠返销，花钱靠 

贷款，生活靠救济，平均一个工分仅值 8分钱。元 

宝村穷到没人愿意当队长。 在全国，当乡村社会 

诉求利益的 “反行为”极其普遍，生产力低下，贫 

穷肆虐时，公社解体便成为无法挽回的事实。 

(二)日益扩大的农民上访。我党的信访制度 

起源很早。建国初，党和国家为了密切联系群众， 

反对官僚主义，要求各级政府建立负责处理来信来 

访的部门。信访制度建立后，1954—1957年，农 

村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 

以及 “反右”斗争相继展开，全国信访量猛增。但 

从统计材料看，反映农村问题的不占主流。这种情 

况，与当时农村的文化水平，以及乡村利益尚未受 

到公社化冲击有关。公社化后，由于受 “反右”斗 

争以及其后一连串政治运动的高压，农民上书上访 
一

直处于被抑制状态。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有一些农村精英，为农村生存利益所迫，冒险 

上书。如湖南省新化县科头公社的萧瑞怡，三次上 

书党中央、毛泽东，反映农村问题，提出让农民拥 

有土地，分田单干，结果被通缉、逮捕、审讯。“町 

公社解体、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这一系列政策的 

出台，在改革开放初期缓和了国家与乡村社会间长 

期紧张的关系。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三 

农”问题日益突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 

国的信访出现 “洪峰”。至本世纪初，“三农”问题 

的来信来访量上升到全国八大类问题的第二类。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公布 

了一份对632名进京上访的农民进行的问卷调查。 

在对农民上访反映的主要问题进行的调查中，最突 

出的六项里，前四项都是直接关涉农民经济利益的 

问题。如干部贪污腐败问题，排第一 (84．5％)；土 

地被征用问题，排第二 (73．2％)；干部乱收费、加 

重农民负担问题，排第三 (71．5％)；乡镇政府用 

强制手段收取各种税费和集资问题，排第 四 

(69．6％)。㈤ 

现如今，农民上访成了各级政府最头疼的问 

题。它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难题。据统计显 

示，农民上访呈现舍近 (不找近处的乡镇政府)， 

求远 (愿越级找省市)的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 

因有很多，其中，对村、乡镇解决问题的信任度不 

高，应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从这个视角看，大量农 

民越级上访，正是数十年只摧毁乡村社会 “中介”， 

不培育农村 “经纪”的结果。没有 “中介”，只有 

党和国家的 “代理”，“代理”无权威，农民便撇开 

“代理”，直面党和国家。 

现在，我们面对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现状， 

能说些什么呢?从正面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 

革命的胜利，及其后在农村采取的一系列与土地有 

关的制度变革，使国家对农村的深入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地步。从百年中国的国家渴望看，中国共产党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近代国家整合农村之梦。但 

从国家现代转型的角度看，这种整合的理念、方式 

还是有可检讨之处。党在农村用数十年的时间，先 

摧毁乡村数千年形成的传统。继之不是培育相对自 

治的乡村社会，而是以党和国家直接介入乡村社会 

的方式管理农村，造成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紧张。虽 

然，自20世纪8O年代中期，国家实行从乡村社会 

后退的 “乡政村治”方针，但是，乡村社会结构单 
一

， 缺少多元博弈组织，无法缓解乡村社会与国家 

间的正面紧张。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 

① 村民高景阳口述材料称，当时农民土地归集体后普遍出现失 

落感，详见参考文献 【lO】。 

[参考文献】 

【1】 咸丰户部则例 [M】．卷三，保甲． 

【2】 苑书义，等．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 

研究 【M】．人民出版社，1997：174． 

【3】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文版序言 【M]．王福民，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 

【4】 萧公权．中国乡村 [M]．西雅图，1967：97；约翰·瓦特．晚 

清之地方官 [M】．纽约：190；转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 

家 [M]．人民出版社，1997：33． 

[5】 黄宗治．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M]．中华书局，1986： 

248． 

[6】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M】，／毛泽东选集：四卷合 

排本，人民出版社，1966：17． 

【7】 高景阳．“合作化”时期元宝村的几件事 [M]／／哈尔滨文史 

资料：第 26辑．2004：170． 

【8】 康健．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 [M】．中国社会出版社， 

l998：396-4O0． 

[9】 苏立勇．张宝金与元宝四队 [M】／／哈尔滨文史资料：第 26 

辑．2004：192． 

【10】余习广．位卑未敢忘优国 【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l1]于建蝾．信访 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 [J】．凤凰周刊， 

2004，(32)． 


